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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减税开启 成效可期 

研发部 黄田 

近期，财政部连续发出五份减税政策文件，分别就简并增值税税率、购买商

业险计入个税扣除、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及创业投资

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试点等出台具体减税措施。至此，在国务院常务会

议上宣布的六大减税举措已有五个具体实施政策正式出台，减税降费政策逐步落

地，年内将释放千亿减税红利，成效可期。此轮减税政策的落地是“三去一降一

补”中降成本的进一步细化，让我国企业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的“抢跑”意识逐渐

变成现实。随着减税降费力度的进一步加大和相关税费政策的完善，新的税费政

策将有效降低企业成本，激发企业活力，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的过程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减税政策逐一落地 

2010 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持续波动下行，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的矛

盾日益凸显，具体表现为供需结构错配、要素配置扭曲、无效和低端供给过剩、

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明显不足。同时，产业结构失衡，实

体经济回报率低、税负重，虚拟经济繁荣膨胀，资本脱实向虚，虚拟经济领域风

险快速积累。在此背景下，我国推出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工作内容的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通过减税降费来引导资本回流实体经济、提高实体经济回报率和激

活实体经济活力成为重要的政策选项。 

此次财政部联合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的多项减税政策指明了相应的减税领

域，明确了具体标准和时间表，除“扩大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型微利企业范

围”这项减税政策正式文件尚未公布外，五大“抢跑”减税政策逐一落地，是在

一季度出台的 2000 亿元降费措施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 

1. 简并增值税税率结构 

在《关于简并增值税税率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37 号）中，财税

部门明确指出，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简并增值税税率结构，取消 13%的增值

税税率。即此后增值税税率将由 17%、13%、11%和 6%四挡减至 17%、11%和

6%三档。同时，将农产品（含粮食）、自来水和天然气等增值税税率从 13%降

至 11%，对农产品深加工企业购入农产品维持原扣除力度不变，避免因进项抵

扣减少而增加税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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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降低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 

在继续推进“营改增”的同时，在企业所得税方面，根据《关于提高科技型

中小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通知》（财税〔2017〕34 号），为进

一步激励中小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支持科技创新，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展研发

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

扣除的基础上，在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再按照实际发生

额的 75%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在上述期间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175%在税前摊销。而此前，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加计扣

除的比例是 50%，新政策提高了该比例，降低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成本和税费负

担。 

3. 试点创投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所得税优惠 

对于创投企业和初创型科技企业，根据《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

有关税收试点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38 号），在包括京津冀、上海、广东、

安徽、四川、武汉、西安、沈阳 8 个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域和苏州工业园区开

展试点，符合条件的天使投资个人和创业投资企业均可享受按投资额 70%抵扣

应纳税所得额的优惠。其中，企业所得税政策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试点执行，

个人所得税政策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试点执行，政策生效前两年内发生的投资

也可享受优惠。值得注意的是，该项政策明确了可享受该优惠政策的创业投资企

业、天使投资个人的条件，并界定了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简称初创科技

型企业）的概念，不满足以上条件的企业和个人无法享受该优惠政策，因此根据

条款，去年在全国火爆的“新三板”企业暂未被覆盖。 

4. 推广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至全国范围 

在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方面，财税部门出台了《关于将商业健康保险个

人所得税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范围实施的通知》（财税〔2017〕39 号）：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将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范围实施；对

个人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支出，允许在当年（月）计算应纳税

所得额时予以税前扣除，扣除限额为 2400 元/年（200 元/月）；单位统一为员工

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支出，应分别计入员工个人工资薪金，视

同个人购买，按上述限额予以扣除。纳税人在购买此类商业健康险后，可以少缴

税，相当于通过购买此类健康险提高了自己的个税“起征点”。 

5. 物流企业税收减负 

对于 2016 年底到期的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设施城镇土地使用税，文件《关

于继续实施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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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2017〕33 号），明确指出：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止，对物流企业自有的（包括自用和出租）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减按所属

土地等级适用税额标准的 50%计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对物流企业税收减负的继

续实行，既降低了成本，又可以将优惠的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达到提质增效的

效果。 

二、减税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税收政策作为政府重要的财政政策工具，在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此轮减税政策的落地恰逢“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一周年之际，作

为近年来我国最大规模的减税措施，其在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激发创新创业

活力、推动财税体制改革和促进宏观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等方面起到了多重的积极

效应。 

减税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成本”的重要措施，在激发企业经营活力

的同时提高资本回报率，在稳定就业、促进投资和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发挥了积

极作用。根据财政部数据，自 2016 年 5 月 1 日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以来，

截至 2017 年 2 月末的 10 个月内已累计实现减税 5661 亿元，大规模的减税降费

减轻了企业负担，使纳税人切身感受到改革带来的减税红利，同时在稳定就业和

促进投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营改增”消除了服务业的税收障碍，使

各类经济主体的产业层次向中高端提升，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在我国经济增

速整体放缓的背景下，第三产业仍保持了相对较快的增长，2016 年和 2017 年一

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 7.8%和 7.7%，分别高出 GDP 增速 1.1 和 0.8 个百分点。 

减税激发了企业的创新创业活力，在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和提高全要素生产

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逐渐转向创新驱动。

此次出台的一系列鼓励创新创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如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股权激

励个人所得税优惠、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企业所得税优惠等更有针对性

的“减税”措施，进一步激发了全社会创业创新的活力，有利于鼓励市场主体增

加研发投入、增强企业创新的内生动力，优化产业结构，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重要政策措施。 

减税政策具有“助推牵引”作用，对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形成了强有力的推动。

作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营改增”在促进我国直接税体系改革提速，

地方税体系构建加快和税收征管体制改革稳步推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它的全面

推开，基本消除了重复征税，充分发挥了增值税的中性优势，减少了税制对市场

配置资源的扭曲，对服务业的发展和制造业转型升级意义重大。同时，此次减税

政策在规范地方政府收入、完善地方税政管理权和推进我国财税体制改革方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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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减税短期内或造成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但长期可获取经济发展动能的增加。

多项减税政策的推出旨在引导资金脱虚向实，推动实体经济降成本、增后劲。短

期来看，减税对经济的推动作用难以实质性反映出来，而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更为

直接，虽然一季度财政收支表现良好，但后续财政收入增速料将放缓。从中长期

来看，根据拉弗曲线，减税有利于提升供给效率并促进经济进一步增长，从而扩

大税基增加税收，带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为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带来更大的改革

成效。 

 

 


